关于完善公立医疗机构医疗服务价格管理机制的通知
（征求意见稿）

各县（市、区）人民政府：
根据《广东省医疗保障局关于完善公立医疗机构医疗服务价格管理机制的通知》（粤医保规〔2025〕5号）等有关文件精神，为进一步完善我市公立医疗机构医疗服务价格管理，经市人民政府同意，现就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一、实施范围
公立医疗机构。非公立医疗机构纳入医保定点的，按定点协议有关约定执行。
二、实施内容
（一）完善分档次定价原则。公立医疗机构基本医疗服务项目，统一根据公立医疗机构级别（以各级卫生健康部门审批的医疗机构执业许可证登记的级别信息为准）分档次定价。新制定价格的基本医疗服务项目按照以下原则分档次定价：
1.三级公立医疗机构，以我市最高限价为本级别最高限价；二级公立医疗机构，以我市最高限价下浮5%为本级别最高限价；一级及以下（含未定级）公立医疗机构，以我市最高限价下浮10%为本级别最高限价；各级别公立医疗机构执行的价格只允许下浮，不得高于本级别最高限价。
2.均质化程度高、使用场景或技术差异不大的项目可采取同城同价。
（二）新旧定价档次衔接。原定价档次（城市公立三级医院，城市公立二级医院，县级公立医院，乡镇卫生院、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原则上不再执行，并结合国家和省立项指南落地，按新定价原则进行过渡衔接。具体为：
1.城市公立三级医院定价档次调整为三级公立医疗机构定价档次，城市公立二级医院定价档次调整为二级公立医疗机构定价档次，乡镇卫生院、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定价档次调整为一级及以下（含未定级）公立医疗机构定价档次。
2.县级公立医院定价档次在国家和省立项指南全部落地前暂保持不变。原定价按县级公立医院或乡镇卫生院、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定价档次且医疗机构执业许可证登记的级别为二级的公立医疗机构，其定价暂按县级公立医院定价档次。国家和省立项指南全部落地后，县级公立医院定价档次合并调整为二级公立医疗机构定价档次。
（三）医保定点规定衔接。定点医疗机构结算级别（包括待遇报销、普通门诊选点等）暂按现行标准保持不变，有关调整由市医保局会同相关部门另行发文明确。
三、监督管理
[bookmark: _GoBack]各县（市、区）要加强组织领导和统筹协调，医保部门商卫生健康部门指导属地公立医疗机构进一步完善医疗服务价格管理，加强价格监测。各县（市、区）要指导各有关医疗机构按规定做好价格信息公开和政策落实工作，在不超过我市政府指导价范围内按规定自主确定具体医疗服务价格，不得上浮，下浮不限。各级卫生健康部门应做好医疗机构执业许可证登记的级别信息的管理维护。各级各有关部门要准确做好政策的正面宣传引导，及时回应社会关切，确保有关工作平稳有序。
本通知自2026年 月1日起实施，此前文件与本通知不符的，以本通知为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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